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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时政·资讯

贫困残疾学生可申请救助了
只针对青岛籍生源,符合低保特困条件就可申请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 盛文
静） 14日，记者从青岛市残联获
悉，2010年度救助贫困残疾学生
和奖励残疾大学生申报工作正式
启动，青岛籍低保家庭中的残疾
人学生和低保残疾人家庭子女可
以根据条件申请救助或奖励资
金。

据了解，申请救助的对象必
须是本地生源，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持有民政部门制
发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优惠证，残
联系统兴办的教育培训机构中接
受教育的享受低保及家庭人均收
入在当地低保标准上浮至20%范
围内的残疾学生。而申请奖励的
对象除了符合是本地生源，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外，
还必须得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升
入国家认可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
校的残疾学生，如果参加的是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残疾学生，必
须获得毕业证书。

据悉，此次专项基金的救助
标准为对接受义务教育、普通中
等教育和职业中等教育、普通高
等教育的七区贫困残疾学生分别
给予每年300元、500元、2000元补
助，五市贫困残疾学生分别给予
200元、300元、2000元补助，对符合
救助条件的贫困残疾家庭子女按
照以上教育层次的救助标准减半
救助。奖励标准为对升入普通高
等院校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
的残疾学生分别给予20 0 0 元、

3000元、5000元一次性奖励；对获
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本科
毕业证书的残疾学生分别给予
2000元、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

据残联的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申请工作已于7月15日正式启
动，9月底结束。符合条件的残疾
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可以持户
籍证明、低保证明、学生证、残疾
人证、录取通知书、申请表等相关
资料去当地残联申报。至于申请
表，可以到各区市街道办领取。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 于
健） 借助公开接访，近3000户
居民告别了延续10多年的“吃
水难”。青岛市领导干部公开
接访活动日前结束。在历时近
两个月的活动中，区市和市直
重点单位290位党政领导干部
共接待群众来访1251起，解决
实际问题1002起。

活动中，各区市和市直有
关单位分别在政务网站、接待
场所开设活动专栏，公示参与
接访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
分管工作及接访形式等信息，
接访案件结服率达到80 . 1％。
部分延续多年的老大难民生
难题得到解决。市政公用局严
格落实“四快”要求，协调供水
企业垫资700余万元，对20余
处二次供水设施进行了改造，

解决了近3000户居民10多年
来“吃水难”等突出问题。市南
区包案领导带案下访，入户查
看现场，制定维修方案，云南
路部分安置房屋漏水问题在7
天内得到解决；市规划局立足
“让群众少跑腿，部门多办
事”，主动联系相关部门会商
各方意见，妥善解决某山庄部
分居民变更房屋属性问题。市
政府国资委为解决某信访问
题，接访领导先后5次约见上
访人进行沟通。教育局经领导
包案、协调、落实，妥善解决一
件信访积案。市北区在全区开
展了“信访积案挂牌督办、重
点考核”活动，严格信访事项
终结程序，集中解决了快速路
三期拆迁、某小区回迁等16件
重大疑难问题。

领导干部接访解民忧

近三千户居民告别吃水难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
刘玉彩） 14日，记者

从青岛市人社局获悉，随
着高校毕业生离校派遣高
峰期到来，青岛市将于7
月19日-8月6日集中办理
毕业生落户等各项就业手
续。

记者了解到，高校毕业
生就业流程分为网上注册、
报到手续、落户手续、与用
人单位网上签约流程、办理
派遣手续、失业登记手续、
档案转递相关手续等，青岛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将于7
月19日——— 8月6日（节假
日除外）集中办理各项业
务。地址在青岛市海尔路
178号。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
落户问题，青岛市人社局的
相关人员提醒毕业生，人才
交流中心主要办理青岛市
生源未就业毕业生和在市
内四区及高科园就业的毕
业生的户口问题。外地生源
未就业大学生可选择回户
籍所在地人事部门落户。不
要盲目选择社会上存在的
档案挂靠，这样很容易导致
自己再就业后需要办理改
派手续，而丢失原有身份。
具 体 业 务 可 咨 询 电 话 ：
83870253。

毕业生落户

下周集中办

14日，在市南区东海西路社区，居民正在接受人口普查员的入户登记询问。当天，青
岛人口普查试点工作正式进入到入户摸底阶段，市南区在全市率先启动入户登记，60
余名普查人员开始挨家挨户进入家庭开展工作，其中该区内500余外籍人员也将接受
普查。 本报记者 刘玉彩 摄

人口普查昨起入户


